	案             号
	申请执行人
	被执行人
	申  请  执  行  标  的
	执行费
	分配

比例
	分配总额（万元）

（诉讼费＋本金×67.84%）

	
	
	
	本金（万元）
	利息
	诉讼费
	
	
	

	（2007）台执88号 
	天台县中国银行
	天台大港电站
	1400
	待 算
	151790
	81552
	67.84%
	964.9401

	（2009）天民初953号
	天台县新岭村
	天台大港电站
	5.6032
	
	600
	740
	67.84%
	3.8612

	（2009）天民初952号
	天台县上车村
	天台大港电站
	1.638
	
	100
	140
	67.84%
	1.1212

	（2009）天民初954号
	天台县择树坦村
	天台大港电站
	15.0377
	
	1650
	2150
	67.84%
	10.3666

	（2009）天商初855号
	车树银
	天台大港电站
	2.3925
	
	195
	210
	67.84%
	1.6426

	（2009）天民初944号
	车济运
	天台大港电站
	2
	
	150
	200
	67.84%
	1.3718

	（2009）天民初1123号
	天台县电信公司
	天台大港电站
	0.395078
	
	25
	50
	67.84%
	0.2705

	（2009）天商初226号
	天台县供电公司
	天台大港电站
	4.38641
	
	1660
	500
	67.84%
	3.1418

	合             计
	
	
	1431.452888
	
	156170
	85542
	
	986.7158


天台大港电站发展有限公司资产拍卖款分配表
。

注：1、天台大港电站发展有限公司资产拍卖得人民币1005万元。评估费16000元；陈立基、邬士虎、车金飞三人工资81300元。

2、分配方案：依照法律规定为原则，结合我院有关分配规定和本案特点，按如下方案分配：①工资、诉讼费、执行费、评估费优先扣除。②利息均不考虑。③表列债权扣除①②项后按同一比例受偿。结果如上。（执行款发票号073071）。

